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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的救贖之路 
 

──約翰福章第十七章 

引言、遺囑裡的「遺囑」 
 

今天講到的是約翰福音第十七章，是主耶穌的「遺囑」（十四至十七章）的最後部分，可以

說是「遺囑裡的遺囑」，也就是「最後的話裡的最後的話」。 

 

我說過，聖經像情信、家書、盟約和遺囑一樣，是關係語言，所以，要對它們作出準確的理

解和回應，你必需代入正確的身份和關係。事實上，只要你能夠代入正確的身份和關係，許

多時候，當中的內容信息，你還未看就已經可以猜中七、八分了，因為在某種特定的關係和

情份底下，許多事情是可以彼此「心照」，「未說自明」的。同理，我們是主的羊，眼前是

的我們的大牧者主耶穌給我們的「遺囑」，我們自然可以大膽先行意想：主耶穌「最後的話

裡的最後的話」會是些甚麼說話呢？ 

 

我們可以合情合理想像，主離開我們之前最擔心的一定是留下來的我們如何能夠信下去，堅

持到祂再回來。第十三章說祂必「愛我們到底」，又「洗濕我們的頭」使我們與祂「有分」，

第十四章說祂先行一步回父家「預備」，並告誡我們要緊隨祂走過的那條「路」，第十五章

則再三囑咐我們要用各種方法與祂保持「結連」，像葡萄樹與枝子，第十六章就預告祂走後

我們要暫時忍受逼迫苦難的「命運」，然後叫我們不要跌到，要相信祂已經勝了世界，在在

都沒有偏離這個關懷，千方百計引導我們要堅信到底。到了第十七章，即「遺囑」的最後部

分，我們相信一定仍然會是一些叫門徒「堅持下去」（請繼續等）的說話，問題是前面已經

反反複複說了這麼多了，到第十七章，還剩下甚麼好說呢？ 

 

來到這裡，我們不妨回想經文的另一個重要的背景，就是這番「遺囑」既是主對第一代使徒

的「遺囑」，也同樣是六十年後老約翰對後來的第二、三、四代信徒的「遺囑」。老約翰重

提這份「遺囑」，顯然是想將它的作用「涵蓋」到第二、三、四......代信徒，換言之，這份

「遺囑」的最後部分，很可能是某種關係到其「可持續性」的信息，即主直接給第一代使徒

的信息，如何能夠對後世萬代的信徒都「持續有效」的關鍵問題。 

 

我們今天，在「偽基督教」包裝的主流文化的「蔭庇」下，做「基督徒」是相當「安全」甚

至「體面」的事，倒過來講，在「信仰自由」的神聖光環的「包庇」底下，放棄或轉變信仰

就更加不是問題，所以「堅持下去」很久已經不是一個「有意義」的「問題」了，以至我們

對於充滿在聖經裡那些關於「堅持下去」的信息，基本上是沒反應、沒感覺的。但是，對於

首三世紀的基督徒，當日信耶穌是很容易「死人」的一回事，受苦受辱就更不用說了，對於

他們，如何和為甚麼要「堅持下去」絕對是一個真實的、「有意義」的信仰關懷。 

 

問題是，第一代使徒（也包括同一「圈子」裡的信徒）與主耶穌有三年的日夜與共和追隨左

右，有最後一程的生死同行和榮辱與共，主吩咐「堅持到底」的「遺囑」也是直接給與他們

的，那麼，他們謹守「遺囑」堅信到底也是理所當然的。但對於後來的信徒，他們連與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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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的「一面之緣」都沒有，卻為甚麼仍要堅信？又憑信麼仍能堅信下去呢？換個講法，就是

主直接給第一代使徒的「遺囑」，與他們何干呢？這是牧養著第二、三、四......代信徒的老

約翰必要回應的極大難題。 

 

大家意想一下，我若拿著我父親給我的遺囑去吩咐我的兒子謹守遵行，我就必需要向他證

明，這份遺囑是他也有分的。正是人同此心，主耶穌的「遺囑」的最後一章，原來正正就要

回答這份「遺囑」的「可持續性」──如何延續到千秋萬代的信徒身上──這個至為重大的

問題。主直接給第一代使徒的「遺囑」究竟如何關係到第二、三、四代的信徒以至現在的我

們呢？今天，我將透過解明約翰福音第十七章，即「遺囑」的最後部分，為大家講個明白。 

 

一、慧眼見榮耀──救贖之路的啟動 
 

我多次說過，我憎厭任何形式的「字典解經法」，不過，這絕不意味我們可以不重視聖經表

面上的字句，一下子就「大而化之」，就跳到很廣泛概括的「靈意」上面去。我反對的是對

片言隻字過度和死板的執著和推敲，但絕不反對對經文的措字用語作出合理的分析。就以本

章為例，留意到有哪些頻繁出現的用字和概念（包括相近及相反的用字或概念，記得，相反

也是一種關係），的確可以幫助我們更容易和快速掌握到經文的重心信息。最明顯的，是本

章頻繁出現「榮耀」、「合一（合而為一）」和「永生（生命）」這三類字眼和概念，並以

三者且構成某種「邏輯關係」，簡單說，就是以下這條「公式」── 

 

透過對於某種「榮耀」的顯明和洞見，再配以某個「合一」的過程，我們

就可以得著「永生」。 
 

這條「公式」指向的，正正就是一條「救贖」並且是「可持續」的「救贖」之路。接下來我

會替大家仔細解釋這是一條怎樣的「可持續的救贖之路」。 

 

１、救贖之路的總綱──從榮耀到永生 

 

首先，主耶穌非常扼要有力地講明這條「救贖（永生）之路」的總綱： 

 

1 耶穌說了這話，就舉目望天，說：「父啊，時候到了，願你榮耀你的兒子，使兒子

也榮耀你；2 正如你曾賜給他權柄管理凡有血氣的，叫他將永生賜給你所賜給他的人。

3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首先，大家應該留意到本章全章都是主耶穌的「祈禱」，但千萬不要拿來與我們那些心血來

潮、求這求那、瑣瑣碎碎、「結果未卜」的祈禱混為一談。記得，主是當著使徒們面前「半

公開」地向父禱告，禱文的內容也不是羅列一堆「禱告事項」，而是實實在在地宣告一些其

實父與子肯定已經「協商」好，非常有默契的信息和預告，在在凸顯「子與父原為一」的真

理，並以此對門徒作出有力保證，因為祂是以非常的身份（子）向父禱告，一定萬無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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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剛才讀的三節聖經。很顯然，主耶穌在這裡指出的是一條「從榮耀到永生」的路。經

文先提到主耶穌將會得著某種「榮耀」，而這種「榮耀」又會使父神得著「榮耀」，並且，

這種父子同得（甚至有點「私相授受」的味道）的「榮耀」又與「認識你──獨一的真神，

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等同，而且絕對地關連到那些「你（父）所賜給他（子）的

人」會得著「永生」的結局。一言以蔽之，就是：對某種「榮耀」的顯明或認知能使我們「認

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並因而得著「永生」，就是這條救贖

之路的總綱。大體上，這條總綱可以寫成以下的「代數式」： 

 

Ｘ（顯明／見到某種榮耀）＝Ｙ（認識父與子）＝Ｚ（得永生） 

 

在這條「公式」裡頭，Ｙ（認識父與子）與Ｚ（得永生）的「數值」（具體所指），似乎是

我們可以掌握的，但Ｘ（顯明／見到某種榮耀）是甚麼呢？卻是不大清楚了。換個問法，就

是要顯明或見到甚麼樣的「榮耀」才能叫我們「認識父與子」以致「得永生」呢？ 

 

這條「救贖公式」，換個講法，其實正是基督教的救贖論，也是我們最核心的教義。但我卻

要先告訴大家一個很可悲的事實，就是今天許多貌似「正統」的教會，雖然煞有介事或裝模

作樣地凸出它們的所謂「正統」地位，都非常著力地標榜它們如何「信守」Ｙ（認識父與子）

和Ｚ（得永生）這兩點，譬如一字一句地死抄硬背某某公認的信經裡頭的字眼。不過，只要

你心清眼利的話，你一定可以發現，這些所謂「正統」教會，卻大多在Ｘ（顯明／見到某種

榮耀）這一點上「取巧」──含混其辭，甚至偷龍轉鳳。 

 

以下整章聖經，其實正是聖經對「榮耀」一詞最具「顛覆性」的重新定義，誰若不按照這個

重新定義來解釋耶穌基督（子）與天父的所得的「榮耀」，就等同在Ｘ（顯明／見到某種榮

耀）這一點上「偷換概念」，那麼他口口聲聲的Ｙ（認識父與子）和Ｚ（得永生）兩點，無

論措辭用字如何「正統」，都是大錯特錯，甚至有欺騙和異端的成分，因為任何「恆等式」

的一邊的數值變了，另一邊的就不可能保持不變。意思是，「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

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這個救贖論，原來還有一個必需的前提，就是必需

通過某種特定的「榮耀觀」來認識父與子。我們看下文，就知聖經是多麼「顛覆性」地重新

定義何謂「榮耀」，為基督信仰的「得救的公式」賦與完全獨特舉世無雙的意義。 

 

２、救主之路──從捨命到榮耀 
 

救贖之路其實有兩重意思，第一重是主耶穌自己一個人「走出來」的「救主之路」，指祂如

何成為救主和成就救恩；第二重是我們追隨基督的「救贖（得救）之路」，指我們如何進入

並通過主已成就的救恩，終而得救。這兩條路不是絕對同一，但有非常緊密的關係。現在先

說主耶穌自己的救主之路──從捨命到榮耀： 

 

4 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所託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5 父啊，現在求你使我同你

享榮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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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如何「在地上已經榮耀你（父）」呢？是要「威風」嗎？是要得「掌聲」嗎？若就是

這樣一回事，那麼，主耶穌根本就不應該受辱受死（連事後復活也是多此一舉的），倒應該

行更多「超級大神蹟」（譬如多搞幾趟「五餅二魚」神蹟大會），最重要是呼喚千萬天使天

軍馬上就來壯大聲威，不必等到祂再來，即刻就盡顯祂的王者身分！ 

 

不過，我們代入經文脈絡，就知道當晚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祂說完這些話的幾個小

時後，就被捕受辱。所以，主於此指向的「榮耀」一定是指祂用「捨命受死」來榮耀父，而

三天後父又用「使祂復活」來榮耀子的那種「榮耀」。大家一定要小心區分，這種榮耀絕對

不是「客觀的榮耀」，而是某種「主觀的榮耀」。所謂「客觀的榮耀」，是指顯得一些「路

人皆見」的榮耀，博取「普遍」的掌聲，以期得到「一致」的稱許，就好像剛才所說的那些

浮淺和直接的榮耀。 

 

主所講的卻是一種「主觀的榮耀」。第一、不管是主的受死與復活，都只會在信的人心裡得

著榮耀，而不會得到「普遍」及「一致」的稱許。第二、這種榮耀有非常顯的「私相授受」

的特色（父給子，子給父），並且只供「內部人仕」（信徒）看的。第三、這些榮耀指向的

不是上帝客觀的能力，而是主體的情份與恩義。主耶穌用死來榮耀父，是指主用死榮耀了父

對我們的大愛，顯明了祂是恩慈的父；父以使主復活來榮耀子，是指父對我們（信徒）宣認

耶穌基督真是祂的兒子，且是一個順服至孝的兒子。而父與子的「互相榮耀」，看在我們（信

徒）眼中，即經我們的主體投入後，就被理解為上帝愛我們和救我們的最高明證，上帝（父

與子）也因此在我們心裡就得到最高的榮耀。 

 

基督徒能夠走上「得救（得永生、回天家）之路」，必要以主自己走過的「救主之路」為絕

對和唯一的根據。而這條「救主之路」是以主的「受死」打開，並用祂的「受辱」來「榮耀」

父，讓我們知道並相信天父的大愛，進而自責和後悔、再進而追隨基督的腳蹤重返父家。記

得，主耶穌用以「榮耀」父與自己的，最關鍵的是祂的「受辱」──榮耀竟是奠基於受辱，

這種「顛覆性」是無可比擬的。但大家看今天的所謂「主流教會」，口頭信仰好似正統，但

骨子裡，「富貴神學」、「發達福音」早就泛濫成災壟斷市場。它們的「榮耀觀」與聖經啟

示不但不同，更是背道而馳，南轅北轍。所以，兩者表面上的「信仰公式」似乎一樣，都是

Ｘ＝Ｙ＝Ｚ，但兩者對Ｘ（榮耀）的定義卻截然相反。 

 

真基督教的「公式」其實是這樣的：Ｘ（藉基督的受辱顯明／見到神的榮耀）＝Ｙ（認識父

與子）＝Ｚ（得永生） 

 

偽基督教投人所好、自作聰明的「公式」卻是這樣的：Ｘ（藉通俗的成功顯明／見到神的榮

耀）＝Ｙ（認識父與子）＝Ｚ（得永生） 

 

一望而知，兩者根本就不是同一條「公式」，自然也不可能是同一種信仰。後者的Ｘ與前者

的Ｘ定義完全相反，所以，偽基督教的真正「公式」是這樣的，所指向的是一條不折不扣的

「滅亡之路」：Ｘ（藉通俗的成功不能顯明／見到神的榮耀）＝Ｙ（不認識父與子）＝Ｚ（得

不著永生）。記得，作為大前提的「榮耀觀」一錯，就一錯到底，滿盤皆落索。 

 



 5

３、得救之路──從榮耀到生命 

 

主耶穌提過了自己與父的榮耀後，就提到他的門徒要走的是怎麼的「路」： 

 

6 你從世上賜給我的人，我已將你的名顯明與他們。他們本是你的，你將他們賜給我，

他們也遵守了你的道。7 如今他們知道，凡你所賜給我的，都是從你那裏來的；8 因

為你所賜給我的道，我已經賜給他們，他們也領受了，又確實知道，我是從你出來的，

並且信你差了我來。 

 

經文清清楚楚，所謂「基督徒」不是「好人」，而是「認識父與子」的人。他們透過子認得

父，因為「我（子）已將你（父）的名顯明與他們」，也知道父與子原為一，「知道凡你所

賜給我的，都是從你那裏來的......又確實知道，我是從你出來的，並且信你差了我來」。 

 

再回看前文「3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我

們更知道「認識父與子」就是「得永生」的秘道。不過，大家在意，真正「認識父與子」不

是在神學上認知上帝和基督有甚麼「屬性」，也不是靈恩派那般知道上帝有甚麼了不起的「權

能」，而是透過基督的受死和復活這個「非常的事實」來認識父與子的「榮耀」，一種「主

觀的榮耀」，讓我們深深體察天父的慈愛與憐憫，因而自責，因而悔改，因而回家。 

 

簡單說，憑著悔改的信心，能迂迴地從基督的受苦受辱中「看到」基督與天父的榮耀，從而

從主體層次認識父與子的人，就有永生。不過，容許我再嚕囌第八百遍，其中至為關鍵的是

你抱持的是哪一種「榮耀觀」，你若滿腦子都是膚淺鄙俗的「成功主義」，你就算口頭說的

全是「正統」信仰，但「一字之差」（即對「榮耀」一詞的曲解），我相當肯定你一定會走

錯路，就是用世俗的榮耀觀來理解上帝和基督的作為，結果，你就怎麼也不可能找到「永生

之路」的正確「入口」。 

 

作為基督徒，你一定「發夢」都要記得，絕對不可以架空子來講父──這是一切異端的基本

「公式」。因為沒有耶穌基督（子）具體的降生和受難，就沒有「受辱」這一回事，上帝真

正的「榮耀」（祂的大愛、憐憫與饒恕）就無從通過祂的「受辱」來彰顯，於是人就只能用

「宗教常識」（包括通俗的榮耀觀）來「想象」甚至「虛構」一個上帝，結果根本不可能認

識上帝，也不可能找到「回家」的路。所以，基督徒的「榮耀觀」可以說是生死攸關的。 

 

好了，說到這裡，重點仍然是泛泛地講「永生（得救）之路」的「入口」。但問題是，對於

後來以至現在的信徒，我們是否一定要從「同一入口」進入永生之路呢？換個問法，是我們

今天的「榮耀觀」可不可以「開揚」一些、「快樂」一些、「直接」一些，像今天的「主流

教會」的那一套？又如果一定只能從「同一入口」進入永生之路，但千百年都過去了，我們

還能找到同一個「入口」嗎？ 

 

主耶穌接下來的說話就是回答這個疑難。答案是千世萬代的信徒，若要進入永生之路都必需

通過同一個「入口」，並且至今都可以找到同一入口，方法是透過「合一」。請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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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一在基督──救贖之路的持續 

 

１、合一的基礎──分享相同的「榮耀觀」 
 

首先，主強調門徒是既合一在父裡，也合一在子裡： 

 

9 我為他們祈求，不為世人祈求，卻為你所賜給我的人祈求，因他們本是你的。10 凡

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並且我因他們得了榮耀。 

 

我們看到，「父子同心」，祂們都在基督捨命拯救我們的事情上同得榮耀，而我們作為信徒

的，也是在這個認信──據此而看到神的榮耀──上面與父與子合而為一，成為我們得救得

永生的根基。可以說，這個「榮耀」──用受辱來彰顯出來的「特殊榮耀」，是聖父與聖子

合一，基督徒與上帝（父與子）合一的總的依歸；也可以說，父與子與我們，都是在分享著

同一種「榮耀觀」上面合而為一。 

 

２、合一的憑藉──「與主有分」 
 

再細看下去，這個「合一」又是如何具體運作的呢？ 

 

11 從今以後，我不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我往你那裏去。聖父啊，求你因你所賜

給我的名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12 我與他們同在的時候，因你所

賜給我的名保守了他們，我也護衛了他們；其中除了那滅亡之子，沒有一個滅亡的，

好叫經上的話得應驗。13 現在我往你那裏去，我還在世上說這話，是叫他們心裏充

滿我的喜樂。 

 

這裡主耶穌所說的「你所賜給我的名」，是指「子」的名份，意思是因著信（悔改），天父

就視我們「與主有分」，把我們也當做「子」（基督）來看待，將基督的「孝子之義」加諸

我們身上，算我們為義，同時也看在「子」的分上，將基督的「十架代死」也當為「與我們

有份」，從而赦免我們的罪罰。 

 

至於「滅亡之子」（猶大及一切相類的人）之所以終歸要滅亡，是因為他們不領情，不肯「與

主有分」，而用賣主等方式與主劃清了界線，故而與主無名無分，以至「永生之子」的名分

就無法歸他，而落得一個「滅亡之子」的身分。 

 

總之，能夠透過信心的眼睛（即有正確的「榮耀觀」），從而從主的受難「看見」神的榮耀

而相信的，就「與主有份」，就有永生，反之，就得不著永生。猶大滅亡，最關鍵的是他帶

著錯誤的榮耀觀，心裡追逐的是通俗的成就和榮耀。所以，當他一旦發現主耶穌走的是一條

受辱的路，就馬上「撤退」，用賣主的行動與主劃清界線，與主再也無名無分，終歸自取滅

亡。我再警告大家一次，你的「榮耀觀」一走差，就很可能走上猶大賣主以至滅亡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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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合一的限界（不屬世界的身分）與緣由（在世界的危險） 

 

今天「主流教會」講「合一」，講到亂籠，講到幾乎沒有底線地亂合一通。他們忘記了早期

教會講「教會」合一的同時，同樣非常強調要與「世界」（外人）劃清界線。事實上，如果

全世界都「信仰一體化」、都「萬教歸一」、教「殊途同歸」，教會「合一」是毫無必要提

倡的。因為根本一早就統統「合一」了，還何須提倡？主耶穌要我們「合一」，其實是建基

於一些完全相反的事實和考慮上面的： 

 

14 我已將你的道賜給他們。世界又恨他們；因為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

樣。 

 

主耶穌再三吩咐我們「合而為一」，第一個也是最根本的理由，就是我們原來是一個與「全

世界」都不相同的「小群體」，並且必定不可以與他們相同，但作為一個「小群體」而活在

一個充滿敵意的主流世界裡頭，堅持「不同」（與世界不合一）是極困難的，所以，「小群

裡」裡的成員就要靠攏「合一」，好可以互相扶持抵擋世界洪流的沖擊。 

 

15 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16 他們不屬世界，正如

我不屬世界一樣。 

 

主耶穌要我們「合而為一」，第二個理由與第一理由密切相關，就是我們仍然要在人群之中

為真理作見證，不能馬上就「離開世界」，即是，我們仍必要置身於「洪流」之中。但是在

這樣的環境下「單打獨鬥」是非常危險的，所以，信徒們一定要「合一」來並肩作戰互相提

醒，以免因「定力不足」而倒過來「合」到惡者（撒旦）上面去了。 

 

17 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18 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

們到世上。19 我為他們的緣故，自己分別為聖，叫他們也因真理成聖。 

 

為了真正做到「合一」，主提醒我們必需憑著真理好好認定和謹守自己的身分，這就叫「成

聖」或「分別為聖」。「成聖」或「分別為聖」不是叫你做「聖人」，而是要你認定你因著

信是與世人「不同的」。記得，基督徒因著都「分別為聖」，認定他們與世人「不同」，這

個「不同」卻又成為基督徒之間的「同」，成為我們合一的合法和穩當的基礎。事實上，那

些胡亂與世界「合一」的個人或教會，就等於連自己的信徒身分都抓不穩守不住，所以根本

就沒有資格向別的基督徒講甚麼「合一」。 

 

今天「主流教會」講的所謂「合一」，不外乎是「搞大事工」、「做大排場」，「壯大聲威」

之類，不可一世地向世界「炫耀」，以為這樣就叫「做見證」。他們幾乎一點「危機感」都

沒有，一點不擔心世界會「併吞」了他們，不知道主耶穌口中的「合一」，是在一種極重的

危機意識下提出來的，為的是要我們互相守望，免被世界的洪流淹沒。事實證明，當教會自

作聰明去「影響」世界，結果一定是被世界倒過來「影響」教會。主耶穌說的「合一」本來

是一個「內部鞏固」的概念，叫我們一定要先「守主自己」，才去進入世界為祂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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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合一的延續──代代相傳 

 

進入到第十七章的最後一段，可以說是「最後的話的最後的話的最後的話」。對於老約翰晚

年牧養的信徒，這段話終於「搔著癢處」了： 

 

20 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21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

正如你父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

22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23 我在

他們裏面，你在我裏面，使他們完完全全地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

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 

 

這一段，出現最多「合而為一」的字眼，用意非常明顯，就是將以上信息的涵蓋面延展到後

來的所有信徒身上去，將古往今來的歷代信徒納入一個「合一」的信徒群體之中。不過，這

個「大合一」不是組織上的，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在共同的信仰上面的。說到這個共同的信

仰，自然就要回溯到本章所講到的真基督教的「公式」──透過基督的「受辱」看到上帝「榮

耀」，以之認識父與子，就有永生。換言之，最為關鍵的，仍然是那一句，就是大家分享著

彼此一模一樣，卻與世界的背道而馳的「榮耀觀」，在這基礎上「合而為一」。 

 

針對老約翰所牧養的「後代信徒」以至於今天的我們，這意味我們若要進入永生之路，仍要

從同一個「入口」進入，就是堅守與基督和第一代信徒同一的「榮耀觀」──從受辱中見榮

耀。對上帝，要從基督的受辱中看見上帝的榮耀，對自己，既是主的門徒，就是「同走一路」，

即是自己也要走上一條相類的「從受辱中見榮耀」的路，即甘心在今生為主受辱，並相信在

上帝眼中，這就是我們的「榮耀」──顯出我們的真正大有信心。 

 

總結、顛倒的榮耀．垂直的合一 
 

24 父啊，我在哪裏，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那裏，叫他們看見你所賜給我的榮

耀；因為創立世界以前，你已經愛我了。25 公義的父啊，世人未曾認識你，我卻認

識你；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來。26 我已將你的名指示他們，還要指示他們，使你

所愛我的愛在他們裏面，我也在他們裏面。」 

 

經文中「同在那裡」意象很富豐，主要指我們能與主以同一眼界，同一心靈，參明同一真理

──在受辱中見榮耀。這是一種「顛倒的榮耀」，卻是永恆無比的真理，是「世人」憑宗教

常識永遠不能參透的，只有父所特意「指示」的人可以明白。至於後代的信徒，他們只要透

過一個「垂直的合一」，合一於一切信仰先祖同一的認信，最重要是同一的榮耀觀裡，就可

以合一在上帝裡，得著永遠的生命。最後，請大家「大而化之」，緊記這幾句總結的話： 

 

世人按常情常理求「正面的榮耀」和「水平的合一」，因為這些看上去四平八

穩、穩穩當當，但終歸一無所得；基督徒卻要倒過來險中求勝，求「反面的榮

耀」與「垂直的合一」，看上去絕不穩當，卻是實實在在的永生之路。 


